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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7,272,2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04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19日。

一、公司股票发行情况及股本概况

2015年8月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核

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向谢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1857号），核准公司向谢非发行35,874,006股股份、向赛伯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发行8,287,500股股份、向简振华发行7,730,471股股份、向常灵发行3,865,235

股股份、向周巍发行3,865,235股股份、向侯映学发行1,861,290股股份、向符琳发行1,

569,190股股份、向张玲发行1,283,883股股份、向徐建军发行964,610股股份、向范欣发

行964,610股股份、向杨浦发行896,680股股份、向靳志军发行767,612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 上述股份已于2015年1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截止公告的前一交易日，公司总股本为1,795,890,452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为520,946,1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1%。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

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普邦股份的股份在发行完成时全部锁定，并自上市之日（2015

年11月2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上述承诺外，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环保” ）原管理层股东

（谢非、常灵、周巍、张玲、徐建军、范欣、杨浦、靳志军）分别承诺，在12个月锁定期满后，

其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普邦股份的股份，在2016、2017、2018及2019年度分四批解锁，解

锁比例分别为原管理层股东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普邦股份的股份的25%、30%、30%及

15%。

原管理层股东分别同意，前项所述股份解锁的具体时点为：在2016至2019年任一年

度， 普邦股份公告其前一年度年报后30个工作日内就深蓝环保上一年度财务情况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若原管理层股东无须对普邦股份进行上

年度的盈利补偿，则该年度可解锁股份全部予以解锁；若根据《专项审核报告》原管理层

股东需对普邦股份进行盈利补偿的，则原管理层股东应将当年度可解锁的股份优先用于

对普邦股份的盈利补偿，超出部分方可解锁并对外转让及非经营性质押。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广会专字 [2019]

G18032390048号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鉴证报

告》，深蓝环保2018年度实现了承诺利润，深蓝环保原管理层股东已履行关于深蓝环保

2018年度业绩的承诺。 根据《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与谢非、简振华、常灵、周巍、侯

映学、符琳、张玲、徐建军、范欣、杨浦、靳志军、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四川深蓝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深蓝环保原管理层股东可解锁

对应15%的股份。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19日。

2、解除限售股份数量7,272,2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049％。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1 谢非 5,381,100 5,381,100 - -

2 常灵 579,784 579,784 - -

3 周巍 579,784 579,784 - -

4 张玲 192,582 192,582 - -

5 徐建军 144,691 144,691 - -

6 范欣 144,691 144,691 - -

7 杨浦 134,502 134,502 - -

8 靳志军 115,141 115,141 - -

总 计 7,272,275 7,272,275 -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普邦股份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期变动股份数

（股）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20,946,161 29.01% -7,272,275 513,673,886 28.60%

其中：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30,800,856 1.72% -7,272,275 23,528,581 1.31%

高管锁定股 490,145,305 27.29% 0 490,145,305.00 27.2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274,944,291 70.99% 7,272,275 1,282,216,566 71.40%

三、合 计 1,795,890,452 100.00% 0 1,795,890,452 100.00%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本次限售股解禁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对普邦股份本次限售股

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解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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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出售概况

1、股权出售的基本情况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威孚高科” ）近日收到

《Agreement� � and� � Plan� of� Merger� � by� and� among�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Sweden� AB,Virtue� Surge� Limited, � Protean� Holdings� Corg.,and�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services� llc,as� the� Stockholders’ Representative》（以下简称

“合并协议” ）， 根据合并协议的约定，Virtue� Surge� Limited� 以合并方式全资收购

Protean� Holdings� Corp.（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并购”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

有 Protean� Holdings� Corp.� 9.61%的股权。 由于Protean� Holdings� Corp.�大股东行

使了 “拖售权” ， 即 Protean� Holdings� Corp. �的绝大部分股东以持股比例赞成，及

Protean� Holdings� Corp.�董事会大多数赞成，满足拖售条件，威孚高科必须同意出售持

有的 9.61%的Protean� Holdings� Corp.股权，被拖动出售股票的还有其它共持有其余

16.04%已发行股票的数十位股东。 出售后， 威孚高科不再持有 Protean� Holdings�

Corp.�的股权。

2、本次股权出售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在董事

长审批权限范围内，该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股权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Virtue� Surge� Limited

2、注册地址：英国维尔京群岛

3、成立时间：2018年7月31日

4、股权结构：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Sweden� AB（恒大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

限公司）持有 Virtue� Surge� Limited�股权 100%。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Protean� Holdings� Corp.

2、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3、注册地：Delaware

4、注册号码：4669107

5、董事长：Allan� Kwan� � �首席执行官：Kwok� Yin� Chan

6、本次交易前 Protean� Holdings� Corp.�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Oak�Investment�Partners,�XII,�L.P.�（橡树） 64.77

GSR�（金沙江） 9.58

GO�Scale�Capital,�L.P. 2.34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7

其它 4.33

合计 100.00

四、本次交易前公司对 Protean� Holdings� Corp.�投资的情况

1、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

投资的议案，决定以3,000万美元投资Protean� Holdings� Corp.发行的E轮优先股及双

方将在中国成立中外合资公司。 公司2018年5月21日支付首期投资款2,400万美元,�取

得了Protean� Holdings� Corp.� E轮优先股的股权10,212,765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2018-003、2018-014），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Protean� Holdings� Corp.� 9.61%的股

权，后期600万美元由于投资的前置条件不具备，故不再进行交割。首期交割完成后，公司

与Protean� Holdings� Corp.�的全资子公司Protean� Electric� Ltd.在无锡成立了合资公

司。 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合资公司的名称：无锡威孚电驱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6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

统一社会信息代码：91320214MA1X8J0F7W

成立时间：2018年9月27日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电动汽车驱动系统，轮毂电机产品及配套件，销售自产产

品，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截止目前，无锡威孚电驱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正常开展中，未受到影响。

五、公司本次股权出售的原因

近日，公司所投资的Protean� Holdings� Corp.被Virtue� Surge� Limited� 100%并

购，本次并购完成后Virtue� Surge� Limited持续存在，而Protean� Holdings� Corp.� 不

再存在。本次并购，是调用Protean� Holdings� Corp.�的第五次修订及重述股东协议中的

5.1 “拖售权” ， 即由5.1 （a）i. �绝大部分股东以持股比例赞成；ii. �持有特权并持有

64.77%�已发行股票的Oak� Investment� Partners� XII� L.P.（“橡树” ）的赞成；iii.�持有

特权并且共持有9.58%已发行股票的金沙江创投 （“金沙江” ） 等的赞成；iv. � Protean�

Holdings� Corp.董事会大多数赞成。

鉴于Protean� Holdings� Corp.� 大股东行使“拖售权” ，Protean� Holdings� Corp.

的绝大部分股东以持股比例赞成，及Protean� Holdings� Corp.董事会大多数赞成，满足

拖售条件，威孚高科必须同意出售其持有的9.61%�的Protean� Holdings� Corp.股票，被

拖动出售股票的还有其它共持有其余16.04%已发行股票的数十位股东。 出售后，公司不

再持有 Protean� Holdings� Corp.�的股权。

六、本次股权出售前后公司持有 Protean� Holdings� Corp.�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权比例

威孚高科 9.61% 0.00%

七、本次股权出售收益情况

公司在本次并购出售股权交易中，预计将获得717万美元的收入，其中预计首期将获

得564万美元左右的收入，剩余153万美元左右将作为并购保证备用金，预计将在12个月

收到剩余资金。

八、本次股权出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

谨慎性原则，公司已计提了减值准备（内容详见公告2019-007）。 故本次股权出售对公

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截止目前，无锡威孚电驱科技有限

公司的相关工作正常开展中，未受到影响。

九、备查文件

1、《Fifth� AR� Stockholders� Agreement》（股东协议）；

2、《CONSENT� AGREEMENT》（股东同意出售协议）；

3、《Agreement� � and� � Plan� of� Merger� � by� and� among�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Sweden� AB,Virtue� Surge� Limited, � Protean� Holdings� Corg.,and�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services� llc,as� the� Stockholders’ Representative》

（合并协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

2019-27

债券代码：

136493

债券简称：

16

成渝

0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A股每股现金股息（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0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QFII）、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扣税后每股现金股息为人民币0.09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21 － 2019-6-24 2019-6-24

●本年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H股股东的现金股息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6月5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于2019年6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http://www.cygs.com。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21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058,06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5,806,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21 － 2019/6/24 2019/6/2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 以外的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H�股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有关 H�股现金红利发放的安排，请参见本

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发布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网站http://www.cygs.com的公告。

2.�自行发放对象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计征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暂不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元/股，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由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 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沪股通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

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元/股。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 0.10元，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252�号（邮政编码：610041）

联系电话：028-85525025

联系传真：028-85530753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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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6月10日以

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19年6月17日在公

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公司全体董事夏仲昊先生、路昆先生、

薛晓芳女士、周善忠先生、马弘先生、运乃建先生、段咏女士共7人亲自出席了会议。 全体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仲昊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逐项表决，对会议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秦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的

议案》。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秦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个人原因，秦峰先生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秦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对秦峰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路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 “同意” 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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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秦峰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秦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将不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秦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秦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

责，公司董事会对秦峰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9年6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路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为止（简历详见附件）。

路昆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路昆先生的董事会

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路昆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号码：（022）84866617

传真号码：（022）84866667

电子邮箱：dongmi@tbjijian.com

通信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1号楼

邮 编：300300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附：董事会秘书路昆先生简历

路昆，男，1963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5年至1990年任天

津市公安局干部。 1995年至1998年任天津市大洋期货经纪公司副总经理。 1998年至2007年历任天津

天保控股公司资产管理部主管、副部长、部长。 2007年起历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2007年至2011年期间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天津中天航空工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空中客车（天津）总装有限公司董事。

路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之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

得提名为董事会秘书、高管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其他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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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

年6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文件。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贵会于2019年5月20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145号）（以下简称“《二次反馈意见》” ）。

根据《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结合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在审核期间发生的情况，公

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现将辽宁福鞍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重组报告书》” ）更新、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或

释义均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 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之“二、历史沿革”

之“（十一）历史沿革中存在的出资瑕疵和代持瑕疵的情况说明及政府确认文件” 中修

订并补充披露设计研究院改制、确认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以及鞍钢集团的确认情况。

2、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拟购买资产业务与技术” 之“四、拟购买资

产主要产品的采购销售情况”之“（一）销售情况”中修订并补充披露设计院销售集中度

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集中度变化的原因；与鞍钢集团的合作具有可持续性。

3、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拟购买资产业务与技术” 之“四、拟购买资

产主要产品的采购销售情况”之“（一）销售情况”中修订并补充披露报告期标的资产新

增客户具体情况；相关客户拓展对标的资产毛利率、经营费用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拟购买资产业务与技术” 之“一、拟购买资

产的主营业务概述”之“（三）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体制、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中补充披

露下游行业限产及未来超低排放改造进程对设计院EPC业务经营可持续性的影响。

5、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务

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之“（二）盈利能力分析” 之“1、营业收入分析” 中修订

并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运营业务的主要项目来源，截至目前项目续签情况。

6、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拟购买资产业务与技术” 之“三、拟购买资

产主要产品经营模式” 之“（三）拟购买资产的经营战略” 中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经营战

略。

7、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务

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之“（三）现金流量分析” 之“4、EPC业务发展对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影响” 中补充披露标的公司EPC业务发展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的影响，相关应收账款逾期及应收账款增长对标的公司流动性的影响。

8、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交易标的财务

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之“（二）盈利能力分析” 之“1、营业收入分析” 中修订

并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运营项目合同金额同比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运营项目收入同比

上升的匹配性，对未来运营项目收入增长的影响。

9、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七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一、交易标的评估

的基本情况”之“（二）收益法评估的营业收入预测情况” 之“4、标的资产EPC业务及运

营业务收入将持续增长至长至2022年，且此后保持不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中修订并补充

披露标的资产EPC业务及运营业务收入将持续增长至2022年，且此后保持不变的原因及

合理性。

10、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七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一、交易标的评估

的基本情况”之“（三）收益法评估的主营业务成本及毛利率预测情况” 之“4、评估假设

毛利率较为稳定的合理性” 中修订并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业务毛利率存在下降、大幅

波动或持续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评估假设毛利率较为稳定的合理性。

11、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七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之“一、交易标的评估

的基本情况” 之“（一）交易标的评估基本情况” 之“8、本次评估增值的原因” 中修订并

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评估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12、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二节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七、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情况” 之“（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之“2、股份质押” 中修订并补充披露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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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二级市场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变化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梅雁吉祥” ）于2019

年6月17日接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东能

润” ）通知，广东能润于2019年6月17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合计增持梅雁吉祥股

票5,000,000股，占梅雁吉祥总股本的0.263%。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公司原第一大股东为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94,907,532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5%。本次增持后广东能润合计持有梅雁吉祥股份99,907,490股，占梅雁

吉祥总股本的5.263%，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变化的情况。

3、根据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编制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738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34

债券代码：

113503

债券简称：泰晶转债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并同意聘任毛润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8日

附件：毛润泽先生简历

毛润泽先生，1981年7月13日出生，中国国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本科学士，欧洲KEDGE商学院（原法国波尔多高等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2008年至2015年，担任中国邮电器材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项目经理；2015年至2017

年，担任中邮世纪（北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总经理；2017年12月至2019年4

月，担任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业务岗工作。

证券代码：

600273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

2019-066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7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化集团” ）通知，嘉化集团将质押给西藏

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托”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6,000,000股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日期

质押

解除日

质权

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嘉化

集团

76,000,000 2018-6-5 2019-6-13

西藏

信托

12.62% 5.30%

二、股份累计被质押/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嘉化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2,389,604股（其中583,391,692股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包含嘉化集团因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将划转至担保及信托专

户的125,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余18,997,912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

期限为自新增股份登记日起至36个月届满），占公司总股本的42.04%。 嘉化集团、实际控

制人管建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韩建红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28,765,103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43.89%。 嘉化集团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担保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28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6.48%，占公司总股本的19.54%。公司实际控

制人管建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韩建红女士合计持有公司26,375,499股，均不存在质押

/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2019－03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概况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2日披露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50）、《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51）、《关于拟

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提示性公告》（2018-053），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江

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衡公司” ）25%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9月12日披露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以2018年6月30日为

评估基准日，选用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琦衡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24,724.33万元，收益法评估

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81,199.00万元，评估增值额为56,474.67万元，评估增值率为228.42%。根据

上述评估结果，琦衡公司25%股权的挂牌底价拟为人民币20,299.75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手将

根据竞买结果确定。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转让所持有江苏琦衡农化

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所持琦衡公司25%股权，挂牌底价

拟为人民币20,299.75万元，最终挂牌底价以经国资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最终交易价格和交

易对手将根据竞买结果确定。 如最终竞价额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此次交易将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3月2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15）。

2019年3月29日，上述交易评估价格已经国资管理部门备案。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19年6月18日，公司将持有的琦衡公司25%股权委托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为20,

299.75万元，挂牌公告期为2019年6月18日至2019年7月15日。

本次交易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35

债券代码：

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限售股份数量12,791,79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1.8121%，为公司2016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2015年12月28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的《关于核准深圳市尚

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27号），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46,868,339股新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8,521,516股，并于2016年6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预计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

具体发行情况和限售期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1 梁桂秋 8,521,516 36个月

合计 8,521,516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 公司总股本为435,551,461股， 本次发行8,521,516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444,072,977股。

2017年7月7日， 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43,077,

3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223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11167股，公司总股本由443,077,360股增加至665,110,824，

梁桂秋先生认购取得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相应调整为12,791,790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梁桂秋先生承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转让；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追加承诺情况。

2、股份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形。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

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6月21日。

2、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共计12,791,7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2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1名，证券账户总数为1户。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1 梁桂秋 8,521,516 36个月

合计 8,521,516

注：1、梁桂秋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日，梁桂秋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279,397,9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58%，其中高管锁定股212,235,113股，首发后

限售股12,791,790股（为本次申请解除的限售股且不存在质押情况），无限售流通股54,

371,077股。 其中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73,788,52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2.2011%，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24.6188%。

2、梁桂秋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后还需遵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目前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比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1 梁桂秋 梁桂秋 12,791,790 12,791,790 1.81%

合计 12,791,790 12,791,790 1.81%

注：本次解除限售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提供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1、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期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4、上市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保荐机构对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8日


